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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司发〔2020〕7号

关于印发<舒城县司法局关于开展
社区矫正人员教育学习暨社区服务工作的实施

意见>的通知

各司法所，局机关各股室（处、中心、大队）：

现将《舒城县司法局关于开展社区矫正人员教育学习暨社区服

务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舒城县司法局

2020 年 5 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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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城县司法局关于开展社区矫正人员教育学习
暨社区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

为了推进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，保障刑事判决、刑事裁定和

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正确执行，提高教育矫正质量，促进社区矫

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，预防和减少犯罪，进一步规范开展社区矫

正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，不断提升全县社区矫正工作质量，全面

推进社区矫正工作。结合全县实际情况，制定社区矫正教育学习

暨社区服务实施意见如下。

1、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,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。开展

《宪法》、《刑法》、《刑事诉讼法》、《社区矫正法》、《新时代公民

道德建设实施纲要》、时事政策等教育学习活动,增强社区矫正对

象的法制观念、道德素质和悔罪自新意识，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，

预防和减少犯罪。

二、任务分解

（一）教育学习

1、入矫前教育。充分利用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机

会加强法规教育，促进其接受社区矫正后能够遵纪守法、服从管

理。对被评估对象及时成立矫正小组，在评估的同时办理好遵守

规定保证书、直系亲属担保书、监督人承诺书等各种保证文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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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基层组织、单位学校、社会组织、社区邻里、家庭亲友等参

与，共同加强监督管理。

2、入矫初教育。社区矫正中心每月对新入矫的服刑人员进

行入矫教育。在开展社区服刑人员入矫教育时，宣传社区服刑人

员应当遵守的规定、被禁止的事项以及违反规定的法律后果，以

及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被限制行使的权利等有关事项，增强社区服

刑人员的遵纪守法观念。

3、入矫后教育。严格按照《社区矫正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充

分发掘和利用社会各项资源，积极开展法制、道德、心理、时政

等教育，提升社区矫正质量和效果。针对辖区内社区矫正人员的

不同情况，注重教育内容和形式的科学性、合理性，确保集中教

育的质量和效果。针对社区矫正人员在思想、法律、文化等方面

存在的问题进行专门教育，帮助社区矫正人员矫正犯罪心理和行

为恶习，促进其再社会化。

（1）县司法局每季度组织开展一次集中教育（具体时间另行

通知），采用以县社区矫正中心和分片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（2）各乡镇每月至少开展不少于一次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。

年初拟定全年教育计划报司法局。要主动邀请法律专家等社区矫

正社会工作者参与，要实行同步录音录像，并将开展情景照片及

时上传县社区矫正执法大队。同时要积极探索集中教育的新方式、

新方法，力求集中教育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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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社区服务

各乡镇要认真督促社区矫正人员参加社区服务，培养他们正确

的劳动观念、集体意识和纪律观念，强化社会责任感，修复社会

关系，促进融入社会。每年初将社区服务菜单上报社区矫正执法

大队。注重社区服务的可操作性，考虑社区矫正人员的年龄、性

别、健康状况、技能水平、正常工作学习需要等情况，合理安排

服务内容和方式。社区服务可以在乡镇敬老院、学校等公益场所

清理卫生，开展捐款捐物、自愿献血、结对帮扶等献爱心活动，

也可以在文化广场、街道、主干线等公共场所开展环境整治等活

动。要将开展公益劳动时的情景照片及时上传县社区矫正执法大

队。

三、几点要求

1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强化组织领导。组织开展社区服刑人员

集中管理教育，是当前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，也是加强我县高危

人群管理的需要，更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需要；建立社区矫正工作

常态化机制，防止脱管漏管，遏制重新犯罪。各乡镇要从讲政治、

讲大局、讲纪律的高度，精心组织，认真实施，积极配合，狠抓

落实。各司法所按照日程安排，由所长负责，其他工作人员协助，

组织社区服刑人员按时到达中心或分中心参加规定内容的集中教

育、技能培训，并承担现场管理、资料收集、组织劳动等职责。

2、做好统筹协调，落实安全责任。县社区矫正中心和各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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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集中教育授课人员原则上由司法局领导、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人

员、辖区司法所长担任，也可以聘请省市厅局领导、政法系统工

作人员、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授课，还可以发掘和利用社区各

项资源，积极开展法制、道德、心理、安全防范等教育，提升社

区矫正质量和效果。各乡镇要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基本情况的掌

握，针对辖区内社区服刑人员的不同情况，注重教育内容和形式

的科学性、合理性，确保集中教育的质量和效果，并将集中教育

的轨迹要用图片和文字同时记载备档。

参加集中教育和技能培训的社区矫正人员，由各乡镇社区矫

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，明确安全责任。司法所长在集

中地负责对社区矫正人员点名签到。社区矫正人员可自行前往，

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管理规定，听从管理人员统一指挥，确保不

发生安全事故。

3．完善考评机制，严格奖惩制度。各乡镇组织参加集中管

理教育的情况将纳入年度社区矫正工作综合考评。要以组织集中

教育管理为契机，进一步强化对社区服刑人员的考核评议，并将

参加教育培训、公益劳动、社区服务的表现、改造绩效作为实施

行政奖惩、建议司法奖惩的重要依据。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对各乡镇社区矫正集中教育、社区服务等情况进行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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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司法局，县委政法委。

舒城县司法局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6 日印发


